
大力推进制度改革 不断规范标准管理 

       ——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解读《公路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办法》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进一步推进公路工程建

设标准化工作，规范公路工程标准管理，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

产安全，促进公路工程技术进步和创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

家工程建设标准化改革发展需要，交通运输部于近日印发《公路

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办法》（简称《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 

   《办法》是公路工程建设标准管理的总体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国务院深化标准化改革工作

方案》，以及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形势的要求制定，是对工程建设

标准管理规章的完善和补充。《办法》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根据工程建设标准特点及公路工程建设标准管理实际，特别是针

对部门职责、编制程序、强制性标准管理、信息公开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完善体制机制，突出工作重点，体现服务理念，

着力保障公路基础设施安全、质量和耐久性，支撑我国公路工程

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一、明确管理职责 规范工作程序 

《办法》提出了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标准管理职责，即

交通运输部按照职责依法管理公路工程建设标准，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工程建设

标准的相关工作。此外，对于标准的制定、执行、监督管理等重

要内容，也在相关章节明确了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和任务。     



《办法》规定了公路工程建设标准制定程序，即制修订工作

需按照编制大纲、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等阶段程序进行。

其中，编制大纲、送审稿的审查由公路工程建设标准归口管理部

门组织，由主审专家等组成的专家组或公路工程建设行业标准技

术委员会承担具体审查工作。征求意见工作由主编单位负责组织。

报批稿由公路工程建设标准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发布。  

二、优化标准体系 明确标准范围 

吴德金介绍，根据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需要和国家标准化改革

政策，《办法》确定公路工程涉及的各类标准适用范围，强化公

路工程建设标准有效供给，突出强制性标准制定和管理，优化完

善推荐性标准体系，鼓励制定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国务院关于深化标准化改革工作方案》提出，“工程建设

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行业标准和强制性地方标准，按照现有

模式管理”。据此，《办法》结合公路领域实际，进一步明确，

公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包括涉及工程质量安全、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环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要求；材料性能、

构造物几何尺寸等统一的技术指标；重要的试验、检验、评定、

信息技术标准；保障公路网安全运行的统一技术标准；行业需要

统一控制的其他公路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以外的标准是推

荐性标准。 

三、强化过程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包括公路工程建设在内新技

术层出不穷，新应用遍地开花。《办法》也提出了公路工程建设

标准的制修订要求。”吴德金介绍，《办法》贯彻执行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技术政策，适应公路工程技术发展要求。对于涉及



的关键技术，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专题研究和测试验证。同时，

鼓励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等科技创新成果，

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智慧公路中的应用，

但要与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为切实服务技术管理人员，《办法》明确强制性标准应免费

向社会公开，推动推荐性标准免费公开，鼓励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公开。公路工程建设标准发布后，标准归口管理单位、标准编

制单位、标准化协会等单位，应当依法组织开展标准的宣贯、培

训、释义等工作。此外，为促进国际交流推动国际标准化工作，

《办法》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和互认标准、组

织标准对外合作交流及推动中外标准转化运用。 

四、完善监督机制 重视质量提升 

记者了解到，《办法》规定了标准实施、监管等相关要求，

明确应严格执行公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鼓励采用推荐性标准。

对于违反强制性标准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检举、投诉。      

“《办法》提出了标准监督管理要求及鼓励政策，即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工程建设

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处理。”

吴德金说，《办法》明确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公开举报投诉方式，

接到举报投诉的，应依法处理。 

《办法》高度重视通过意见反馈和标准复审机制不断提升标

准编写质量。《办法》规定，标准的使用单位和个人可将发现的

问题和意见反馈至标准归口管理部门或标准主编单位。标准实施



后，应根据技术进步，实际需求等因素，适时对标准的适用性进

行复审，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 5 年。 

 

 


